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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刘涛在登封市检察院为您播报 >>>“瘦肉精”肥了丁所长
明知“瘦肉精”危害严重，可这些

执法人员却视而不见，判刑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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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何水清在南关街派出所为您播报 >>>跟情妇跑了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杀了人逃

到哪里都难逃被捉的结局
山东一名男子与情妇偷情时被其老公发现，

两人合谋将其杀害后远走他乡，在 5个月内辗转 7
个省市。

12 月 19 日晚上 8 点多，南关街派出所治安管
理服务大队副大队长安韩磊在走访中接群众举
报称，一男子在大同路步行街形迹可疑，并入住
在二七纪念塔附近一宾馆内。安韩磊带人赶到
现场时，可疑男子已不在房间内，只留下一个旅
行包。

“我们查看了宾馆住宿登记情况，并进行网上

查询比对，发现该男子张
某因涉嫌故意杀人被莱
芜市公安局上网追逃。”
安韩磊说。

南关街派出所所长马勇听说后，一边派人在
房间内进行秘密守候，一边派人在宾馆外围设
网。经过半个小时的蹲点守候，张某回到宾馆刚
一进入房间，即被守候民警当场抓获。

根据张某的交代，民警于次日凌晨3点在南阳
市宛城区柴庄将杨某抓获归案。

经查，今年7月28日，张某因与情妇杨某同居
后被其老公发现，两人合谋在莱芜市莱城区牛泉
镇将杨某的老公杀害，后两人乘一辆摩托车逃跑。

目前，张某、杨某被暂押于郑州市第一看守
所，拟移交莱芜市公安机关作进一步处理。

线索提供 赵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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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刘涛在新密市检察院为您播报 >>>4年的怨气
等了4年，仇是报了，可更大的

怨结下了
今年 38岁的李留强，是新密市青屏街办事处

朱家门农民，曾因敲诈勒索罪，于 2002年 8月 9日
被拘役两个月15天。

2006年，李留强找到同村村民刘强（化名），共
同经营开发房地产生意，但后因财务问题发生了
纠纷，最终李留强支付刘强28万元算了结此事。

老李此人天生心胸狭窄，认为刘强索要的 28
万元纯属敲诈勒索，于是一直耿耿于怀，认为“君
子报仇，十年不晚”。

4 年后，2010 年 4 月，刘强与他人发生打架斗

殴，对方当众威吓刘强：
“你晚上小心点，最好叫
几个人在家门口站岗！”

这话传到李留强耳
边后，他认为这是天赐良机，立即找到几个铁哥
们，并从洛阳以2500元的价格顾来两名打手（另案
处理）。

4 月 16 日 21 时许，两名打手躲避在新密市雪
花街南段，手持钢管将回家途中的刘强打翻在地，
导致其腓骨下端粉碎性骨折，右手中指中节末粉

碎性骨折，头部、背部、腰部等多处擦伤。经法医
鉴定，刘强的伤势已构成轻伤（偏重）。

5月4日，警方将李留强等4人抓获归案。
昨日，新密市检察院对李留强等 4 人提出公

诉，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半年或
一年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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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2月7日，登封市畜牧局动监所组长张
某带领4名工作人员在东金店乡执法检查时，发现
大冶镇收猪经纪人董某携带有“瘦肉精”（学名盐酸
克仑特罗）两箱。

在查扣过程中，张某等为了获取利益，当场对
董某以逃避检疫的名义罚款 3800 元，未对将瘦肉
精全部查扣，更未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查处和移交，
致使董某在 2008 年 6 月至 12 月期间，向该市东金
店乡梁某等几家养猪户销售瘦肉精多达 10 余包
（每包1公斤）。

随后，张某等向畜牧局动物卫生监督所所长丁

某汇报过情况后，丁某既不
安排追查瘦肉精的来源和
查扣数量，又不按照国家的
有关规定及时向有关部门移交处理，致使生产、销
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的行为得以继续。

2008 年 11 月，东金店梁某等在饲料中添加过
瘦肉精的生猪，在销往青海省西宁市后被农业部检
测出体内瘦肉精成分严重超标。

登封市检察院提起公诉，因涉嫌放纵制售伪劣
商品犯罪行为罪，登封市畜牧局动物卫生监督所所
长丁某、副所长宋某、工作人员张某、邱某、崔某、郭

某等6人均获法院有罪判决，上述六被告在收到判
决书后均表示服判认罪。

昨日，登封市检察院、工商局，联合当地公安、
环保、安监等近20个具有相关行政执法职能部门，
成立了刑事司法和行政执法衔接联合办公室。

该办公室是与单一行政执法部门成立的专门办
事机构，今后将共同利用网络信息平台共享办案资
源，此举在我市尚属首例。 线索提供 苗永清 白朝鹏

记者刘涛在二七区检察院为您播报 >>>带着巨款见网友
11月 25日上午，陈凯赶到嵩山路派出所报案

称：11月21日晚上10点多，带着网友朱娜回家玩，
醒来后发现兜里的1.2万元没了。

案发当晚，陈凯接到一个网友的电话，对方自
称叫朱娜，今年21岁，想约他出来玩。

陈凯赶紧将自家的地址告诉了她。
两人见面后，到附近一家超市买了些零食和啤

酒，结账时陈凯掏出了一沓钱。
后据朱娜供述，当时陈凯拿出好多好多钱，当

时就动了心。
在陈凯的住处，俩人吃了点东西，朱娜喝了两瓶

啤酒，开始玩电脑，陈凯则在看电视的时候睡着了。
在确认陈凯睡着后，朱娜将其裤兜里的 1.2万

元偷走了。
当陈凯醒来后，发现

“巨款”没了，再给朱娜打
电话，先是一直通话中，再
后来就关机了。

据朱娜供述，第二天她就去了安阳，把钱分散
开寄存在了朋友处，自己挥霍了 4000 元，并花了
3800元钱买了台笔记本电脑。

25日当天，警方在二七区贾寨村一房间内，将
正在上网的朱娜控制。

目前，朱娜的父亲已替其归还赃款1万元。
昨日，记者从二七区检察院得知，朱娜因涉嫌

盗窃罪被批准逮捕。 线索提供 马雅东 张金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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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鲁燕在高新区法院为您播报 >>>

做生意欠人家4万块钱，5年过去了，法院两次
司法拘留，何美利仍不愿还款。

昨天，因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何美利被判有
期徒刑1年，缓刑1年，并处罚金5000元。

落得这个下场，是因为她没钱还吗？非也。
2004年，做生意的何美利借了张先生4万块钱，

说好两三个月就还，可是一年多过去就是不给。
后来，张先生把何美利告了。
法院判她于2005年3月26日前除归还张先生

本钱外，另支付利息 4200元。然而，时至 2006年 8
月14日，判决生效一年多后何美利仍置之不理，不
予归还。

于是，法院第一次将其司法拘留。
“拘留期间，她写书面保证愿在 2 个月内归还

欠账，为证明决心，还找他人担保。”
办案人员说，她还了1000元后，却不还剩下的

欠款了。

据她介绍，当时她和他
人合开了一家物流公司，共
注册资金 51 万元，“我投资
了26万元，占股份51%”。

此外，她还有辆皮卡车，几十个员工，“后来公
司破产了，但是，我还是有能力还他欠款的”。

她不愿意还，为了躲避法警，她换了手机号，连
住址都换了。

转眼，时间过去3年，2009年9月16日，她再次
被司法拘留。

这次查出她的存款有数十万元，完全是有能力
还钱的，但仍不愿意执行法院判决。

法院认为，何美利抗拒判决、裁定执行，情节严
重，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鉴于其有悔罪表现，从轻判处其有期徒刑一
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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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数十万，宁肯两次被拘留，就
是不还4万元的债，典型的老赖

周悟空 图

周悟空 图


